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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長洲北社海傍路店舖阻街的提問 
 

離島地政處的書面回覆 

 
  
 有關食肆及商舖擴展營業範圍的情況，屬街道管理問題。按現時

有關政府部門的分工，地政總署根據香港法例第 28 章《土地 (雜項

條文)條例》的執法工作主力針對用作擴展營業範圍的非法固定地台

／構築物。離島地政處會按現行機制參與跨部門聯合行動，以處理相

關的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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